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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行公平交易执法法规汇编》汇编共八册，分别为《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汇编法制·综合》
、《现行公平交易执法法规汇编》、《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汇编》、《现行市场规范管理法规汇
编》、《现行商标法规汇编》、《现行广告法规汇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汇编》、《现行个
体私营经济法规汇编》。
每册均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三大类，收录截止日期为2004
年1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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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反不正当竞争及反垄断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次会议通过1993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0号公布00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
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法释[2000]8号00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五百二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法发[1992]22号004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法(办)发[1988]6号005 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
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令第30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006 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
定国发[2001]1l号2001．4．27007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
员会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医疗机构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纠办发[2001]17号2001．11．12008 关于禁止有奖销售活动中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1993年12月2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19号发布009 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
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1993年12月2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20号发布⋯⋯二、经济检查三、打击
传销和变相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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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条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
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行政机关的
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
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　　第二十一
条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
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
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二条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
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当事
人对复议机关不作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三条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
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
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第二十四条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
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
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
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
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
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口头委托。
口头委托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被诉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
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为委托成立。
当事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　　四、证据　　
第二十六条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　　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
本之日起lO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
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　　第二十七条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　　（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在起诉被
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　　（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
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补充相关的证据：　　（一）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
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　　（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
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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